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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 
  

沪民法发〔2017〕17 号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 

《上海市民政局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证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市民政局各业务处室、市社团局、市殡葬管理处、市福利企业管理

处、市社团监察总队： 

现将《上海市民政局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证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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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民政局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证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（目的） 

为加强本局及局属行政部门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和持证上岗

管理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确保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正确实施，根

据《上海市行政执法证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（管理部门） 

政策法规处负责执法人员《上海市行政执法证》（以下简称《执

法证》）的申领、换证工作，对《执法证》进行日常管理和信息维

护，组织执法人员参加基础法律知识培训、考试。 

第三条 （需申领《执法证》的范围） 

本局及局属相关行政部门从事下列行政执法活动的人员应当办

理《执法证》： 

（一）行政处罚； 

（二）行政强制； 

（三）行政检查； 

（四）需要依法出示执法证件的其他行政执法活动。 

第四条 （无证人员不得从事行政执法活动） 

不得安排无《执法证》、《执法证》过期或《执法证》被暂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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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的行政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。 

第五条 （申领条件） 

申领《执法证》的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属于上海市民政局（包括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、上海

市社会团体监察总队、上海市殡葬管理处、上海市社会福利企业管

理处）在编人员； 

（二）经过基础法律知识培训并考试合格。 

不具有行政执法职能处室（部门）新进工作人员应当在三年内

参加基础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，取得《执法证》，《执法证》由政

策法规处统一保管。 

第六条 （《执法证》的申请） 

经所在处室或部门负责人同意，在编行政执法人员填写《执法

证培训登记表》，向政策法规处提出办理《执法证》的申请。 

第七条 （培训和考试） 

政策法规处审核《执法证培训登记表》和相关材料后，组织基

础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。 

第八条 （统一申领） 

对参加基础法律知识培训且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的行政执法人

员，由政策法规处统一向市政府法制办提交申请材料，申领《执法

证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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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（《执法证》的有效期及补发） 

《执法证》有效期不超过 6 年。 

《执法证》在有效期内损毁或者丢失的，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立

即向政策法规处报告并书面说明情况。政策法规处核实后，对《执

法证》损毁的，向市政府法制办申请补发；对《执法证》丢失的，

通过“上海民政”网站向社会公告，自公告之日起满 30 日后，向市

政府法制办申请补发。 

第十条 （基础法律知识轮训与专门法培训） 

对已经取得《执法证》的行政执法人员，由政策法规处定期组

织基础法律知识轮训。 

业务处室或部门应当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业务法律知识和相关

法律知识的培训。 

第十一条 （《执法证》到期换证） 

执法人员的《执法证》有效期届满 3 个月前，由政策法规处负

责向市政府法制办申请换发《执法证》，申请换证的行政执法人员

应当按照规定经过基础法律知识轮训并考试合格。 

执法人员在换领新《执法证》时，应上交过期《执法证》。 

第十二条 （《执法证》的使用和保管） 

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应当出示执法身份证件的，行政执

法人员在从事行政执法活动时，应当出示《执法证》并向当事人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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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行政执法人员的身份。 

持有执法证人员不得超越《执法证》标明的执法范围从事行政

执法活动；未经局批准，不得擅自超越所在部门业务管辖范围从事

行政执法活动。 

因工作需要调整工作部门的持证人员，其执法证标明的执法范

围与现执法范围不一致的，应通过政策法规处申请换领《执法证》。 

持证人员应当妥善保管《执法证》，不得涂改、复制、转借或

者买卖《执法证》。 

第十三条 （《执法证》的收回） 

《执法证》持有人被开除或者被取消执法资格的，由政策法规

处收回《执法证》。 

第十四条 （《执法证》的注销） 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政策法规处向市政府法制办办理《执法

证》注销手续： 

（一）《执法证》有效期限届满，无正当理由未及时向政策法

规处申请换发新证的； 

（二）《执法证》持有人员调离执法岗位，或者因调动、辞职、

辞退、退休及其他原因离开原行政执法单位的； 

（三）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，《执法证》被收回的； 

（四）应当注销的其他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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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款第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四）项的持证人员，应当向政策法

规处交回《执法证》，其中前款第（二）项的持证人员，应当凭政

策法规处出具的《收证回执》办理人事离岗、离职手续。 

第十五条 （实施日期） 

本办法自 2017 年 11 月 25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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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 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22 日印发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
